
活动一：“三笔字”比赛活动方案

根据河南师范大学第三十三届大学生基本技能大赛方案，制定“三笔字”比赛活动方案如下：
一、主办单位
党委学工部 学生中心
二、承办单位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三、评委组成
成立第三十三届大学生基本技能大赛“三笔字”比赛评委会，并按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分三个评委小组。评委邀请相关专家担任。
四、比赛时间及地点
时  间：4月18日上午（如因天气原因，变动另行通知）
地  点：图书馆前广场
五、比赛规则及要求
比赛规则及要求，具体内容见附件1。
现场参赛总人数为450人，各院（部）参赛名额按照学生人数比例分配。其中，院（部）推荐选手和随机抽取选手比例为2：1，最终人数四舍五入取整。随机抽取选手名单由承办单位在收取报名表时反馈。随机抽取人数一般多于实际需要人数，若与各院（部）推荐选手存在交叉，则依次递补至实际需要人数（具体参赛名额见附件2）。
六、报名要求
1.除在往届大学生基本技能大赛“三笔字”比赛中获得全能一等奖同学外，全体在校生可向所在院（部）报名，各院（部）自行组织选拔。
2.每位参赛选手，须参加全部三类比赛。
3.若发现参赛选手有违反比赛规则情况，取消该选手的参赛资格，名额作废且不再增补，同时所在院（部）不得参与优秀组织奖评选。
4.各院（部）在规定时间报送参赛选手报名表（见附件3），纸质版（加盖本单位党组织公章）和电子版各一份。其中，纸质版于4月2日上午9:00—11:00送至崇德楼120办公室，电子版发至邮箱zgyxshbgs@163.com。
七、比赛流程
（一）开幕式
1.开幕表演（具体内容待定）
2.介绍与会领导、嘉宾及评委；
3.校领导致辞；
4.宣布大赛设奖情况、评奖办法、比赛规则及有关要求；
5.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各参赛选手进入创作阶段；
6.与会领导、嘉宾观摩比赛。
（二）现场比赛
现场比赛分A、B、C三区同时进行，共分三个阶段，具体顺序如下：
	第一阶段
（8:20——9:00）
	A．粉笔字
	B．毛笔字
	C．钢笔字

	第二阶段
（9:10——9:50）
	A．毛笔字
	B．钢笔字
	C．粉笔字

	第三阶段
（10:00——10:40）
	A．钢笔字
	B．粉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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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布置
展板区：各学院围绕“奋进十五五·争创双一流”主题创作“三笔字”成果展板，在西区图书馆南广场周围展示，大赛前一日统一摆放。
八、创作要求
毛笔字分为临摹与创作两部分，单幅临摹与单幅创作作品字数必须在4个字以上，且单个字不能重复出现5次以上，否则视为作废（创作内容参考创作指南附件6，临摹字帖比赛现场发放）；钢笔字单幅作品字数必须在50字以上，否则视为作废（书写内容参考创作指南附件6）；粉笔字作品字数必须在12字以上，否则视为作废（书写内容参考创作指南附件6），内容不得改动。
九、奖项设置
（一）个人全能奖：共80名，其中，一等奖15名，二等奖25名，三等奖40名。
（2） 个人单项奖：共180名，粉笔类、毛笔类、钢笔类各60名，其中每类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
个人全能奖及个人单项奖的评选，参照相关规定进行（具体见附件5）。若同一选手同时获得个人全能奖和个人单项奖，荣誉证书分别发放。
十、其他事宜
1.选手培训。赛前邀请知名书法家开展专题讲座，提高参赛选手书法水平，增强比赛软实力，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作品展示。赛前，各院（部）围绕大赛主题积极组织学生精心创作并将优秀作品以展板形式展示（书写内容可参考附件七），展板须于4月17日下午18:00前在图书馆前广场指定位置展出，同时报送展板电子版至承办单位；电子版通过主办方官方微信平台展示。赛后，选取优秀作品在“一站式”学生社区等地点集中进行展示。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方案由党委学工部、学生中心解释。




附件1
“三笔字”比赛规则及要求
1.比赛分毛笔、钢笔、粉笔三种形式。
2.比赛字体可选用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
3.参赛所需的毛笔、墨汁、砚台、钢笔等由选手自行准备。
4.参赛所需的粉笔、毛毡、黑板以及参赛所用各类纸张由主办方统一提供。
5.参赛选手参赛时须携带本人学生证、考试证、身份证，不得由他人替赛。
6.参赛作品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手创作作品不得有临摹、抄袭等现象。
7.参赛选手须将参赛号码标注在参赛作品的左上角。
8.参赛选手应自觉遵守赛场秩序，不得随意走动，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干扰评委评分。
9.参赛选手须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按要求进行比赛。
10.因参赛选手自身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赛选手本人承担。


附件2
“三笔字”比赛各院(部)参赛人数
	院（部）名称
	参赛选手总数
	推荐选手人数
	随机选手人数

	数学与统计学院（密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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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学院
	
	
	

	水产学院
	
	
	

	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软件学院
	
	
	

	抗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
	
	
	

	药学院 平原实验室
	
	
	

	外国语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商学院
	
	
	

	文学院
	
	
	

	教育学部
	
	
	

	历史文化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法学院
	
	
	

	社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体育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美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俊甫书院
	
	
	

	佩皮尼昂国际理工学院
	
	
	

	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
	
	
	

	总计
	
	
	



附件3
“三笔字”比赛参赛人员报名表
	单位（公章）
	

	领队
	
	联系方式
	

	学生负责人
	
	联系方式
	

	参赛人数
	

	参

赛

选

手
	学号
	姓名
	联系方式
	学号
	姓名
	联系方式

	
	
	
	
	
	
	

	
	
	
	
	
	
	

	
	
	
	
	
	
	

	
	
	
	
	
	
	

	
	
	
	
	
	
	

	
	
	
	
	
	
	

	
	
	
	
	
	
	

	
	
	
	
	
	
	

	
	
	
	
	
	
	

	
	
	
	
	
	
	


注：1.本报名表需加盖院（部）党组织公章。
2.本报名表须打印，手写无效。
3.领队一般为各院（部）团委书记。


附件4
“三笔字”比赛个人全能奖
及个人单项奖评分细则
本届大学生基本技能大赛“三笔字”比赛个人奖分别设个人单项奖和个人全能奖两种。个人单项奖的总分为10分/项，其评分细则为：
一、评分标准
1.作品内容符合指定要求（1分）。
2.作品书写规范，标点准确、清晰（2分）。
3.作品笔画流畅、搭配美观和谐（2分）。
4.字体间架结构效果好（2分）。
5.作品整体效果好（2分）。
6.作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分）。
二、相关说明
1.评委在判定选手成绩时，保留至小数点后1位。
2.参赛选手成绩为所有评委打分成绩的平均分。
3.个人全能奖的成绩计算办法为个人三个单项得分的总和。
4.比赛时请各评委掌握好时间进度，在15分钟内打分完毕。
5.请各评委组组长组织本组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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